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

「鄭光吉助學圓夢基金」 

學生獎助學金設置管理及實施要點 

109.11.24 一級主管會議訂定修正通過 

壹、目的：為使「鄭光吉助學圓夢基金」公益服務教育獎助學金(以下簡稱本基金)永續長存，

並採專款、專用、專人、專責方式辦理之，特訂本要點。 

貳、本基金設置及獎助學金經費來源： 

            本基金為宇慶文教基金會於 109 年~111 年期間每年捐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

旅高級中等學校(以下簡稱本校)拾萬元整及孳息部分，作為各項學生獎助學金及基金運

作經費之來源。 

參、本基金保管帳戶：本校 401專戶 

肆、基金運作方式: 

一、本獎助學金之行政業務由本校實習處承辦，秘書協辦。 

二、每年孳息累計於本基金，本獎助學金運用分配經捐款人指定用途如下: 

 (一)、提供學校訓練技藝選手之用途。 

 (二)、提供學生參加校外大型技藝技能競賽之相關費用。 

三、學校每年六月一日由實習處提供「圓夢計畫相關成果」、「獎助金收支明細表」，由秘

書彙整送「宇慶文教基金會」存查。 

四、本獎助學金設管理暨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置委員 4至 6名由校長指定

相關人員擔任，惟其中 1名委員須由宇慶文教基金會鄭光吉先生或其指定代理人擔

任，委員會議由校長召集之。 

伍、獎助學金頒發對象：凡就讀本校之在校學生之技能相關選手。 

陸、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：每年核定補助人數依經委員會評估後決定。 

 柒、經費來源：由宇慶文教基金會捐贈「鄭光吉助學圓夢基金」獎助。 

 捌、申請資格： 

      一、凡就讀本校之在校學生。 

二、為技能社團之成員。 

三、提出競賽相關且完整之訓練計劃。 

      四、在校內足以成為楷模，並代表學校出賽。 

      五、過往校外競賽有精采表現事蹟。 

      六、經審查小組評選通過。   

 玖、申請時間：每年 09月 01日起至 10月 1日，特殊性競賽得專案申請。 



 拾、申請程序、審查及公告： 

      一、申請 

          1、填寫「鄭光吉助學圓夢基金公益服務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表」。 

          2、檢附證明文件或推薦書（含所附之證明文件為影本時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， 並

由家長簽名）。 

          3、收件單位為本校實習處。 

       二、審查及公告 

          1、隨到隨審，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召集，並擔任主任委員，審查委員 4至 6名由實習

處簽請校長指定相關人員擔任，惟其中 1名委員須由宇慶文教基金會鄭光吉先生

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。 

          2、審查通過後，錄取名單一週內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
拾壹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  一、本獎助學金於每學年審查通過公告。 

      二、本獎助學金為一次性補助，覆實報支，如與計畫不符，受補助者須無異議繳回補助

款項。 

拾貳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之事宜，得由宇慶文教基金會與本校商酌後修正之。 

拾參、本要點之訂定及修正經由本校一級主管會議通過經陳核校長後實施，且函

文宇慶文教基金會報備核查。 



國立高餐大附中「鄭光吉助學圓夢基金」獎助學金申請書 

 

申請人姓名  性別:   □男     □女 

黏貼一張二吋半身

彩色照片 

 

科      別  班級  學號  

行動電話  住家電話 

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聯絡地址 

 監護人姓名 

(關係) 

 

（       ） 

一、申請經費概算： 

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

     

     

合計   

二、參加競賽或證照之預期目標與困難 

 

導師推薦評語: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

指導老師推薦評語: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申請應備文件： 

1.獎助學金申請書(本表件)。 

2.參加競賽相關檢章或報名表。 

3.訓練計劃書(格式不限)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元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學校勾選審核結果: ○通過○未通過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審查人簽名： 


